
《淮安市跨部门综合监管“无事不扰”事项清单》起草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精神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切实减轻经营主体负担，提升跨部门综合监管效能，市数据局、市司法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结合我市实际，牵头制定了《淮安市跨部门综合监管“无事不扰”事项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。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（一）政策背景。近年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持续推动政府职能转变，强调要推行跨部门综合监管，实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，切实解决多头监管、重复检查等问题。淮安市积极响应上级要求，探索实施“无事不扰”监管模式，旨在明确监管边界，提升监管效能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激发经营主体活力。
（二）现实需求。企业反映的检查频次过多、标准不一、随意性较大等问题仍一定程度存在。因此，亟须通过清单化管理，将各部门的监管事项、依据、领域进行系统梳理和整合公开，推动监管行为标准化、透明化、可预期化，为企业提供清晰的指引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起草过程。市数据局、市司法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牵头，组织全市39个具有监管职责的部门，全面梳理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监管事项。经过多轮会商、审核与整合、征求意见建议，最终形成了覆盖84个行业领域，共计286项具体监管事项的“无事不扰”清单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清单》以表格形式呈现，结构清晰，主要包含以下内容：
（一）清单构成。《清单》共列明286项监管事项，涉及22个市级监管部门，覆盖科技创新、产业发展、社会事务、资源环境、公共安全、市场秩序、文化旅游、卫生健康等84个重点行业领域。每一项监管事项均明确了对应的监管部门、所属行业领域、具体监管事项内容以及开展监管的法律法规、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依据。
（二）事项范围。《清单》所列事项主要包括以下几类：
1.行政监管类：如对特定行业主体资质、义务履行情况的日常或专项检查（如消防验收检查、住房公积金缴存检查、广告发布检查等）。
2.行政许可类：涉及许可证件使用、变更、延续、注销等环节的监管，以及相关备案手续履行情况的检查（如辐射安全许可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、企业投资备案等）。
3.行政奖励类：如对市级科技计划项目资助、省科学技术奖奖励、高企认定奖励、工业强市发展专项资金等领域的免申直补。
（三）核心要义。“无事不扰”并非不监管，而是指除上级统一部署、转办交办，或涉及投诉举报、检测监测发现违法线索等情况外，原则上不得擅自开展针对经营主体的行政检查。
三、主要特点
（一）依法依规，权责明晰。《清单》严格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编制，每一项监管事项均标注了具体条款，确保了监管行为的合法性、规范性。
（二）全面覆盖，重点突出。《清单》涵盖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管理的主要领域和关键环节，特别是将对营商环境影响大、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关系密切的领域作为重点纳入。
（三）公开透明，预期明确。通过将《清单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正式发布，使经营主体能够清晰知晓在哪些领域、将面临哪些部门的何种监管，以及监管的依据是什么，从而增强了对政府监管行为的可预期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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